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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大埔國小學前特教班 轉銜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。 

二、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疑似）特殊教育學生轉銜鑑定安置實施計畫。 

 

貳、目的 

ㄧ、依據學前教育階段之需要，落實特殊教育學生之轉銜服務。 

二、尊重個別差異，落實個別化教學，使學生能充分發揮潛能。 

三、協助本縣學前疑似特殊教育學生確認其特殊教育資格，並使其獲得適當教育安置

及相關服務，以利學習生活。 

四、提供本縣特殊教育學生整體且持續性的個別化教育服務，以促進各教育階段專業

服務資料移轉、資源整合。 

 

參、轉銜對象 

1. 設籍本縣，依當年度大班之（疑似）特殊教育學生(大班生)。 

2. 設籍本縣，經由鑑輔會鑑定安置(確認)之學前特殊教育學生(轉入新生)。 

 

  肆、轉銜計畫內容 

【作業時程依苗栗縣鑑輔會提供當年度時程為準】 

一、轉銜行政部分： 

項次 作業項目 工  作  內  容 

1 特教業務說明會 學前特教承辦人參加鑑輔會之鑑定安置工作說明會(暑假期間)。 

2 
宣導及轉介 

(校內辦理轉銜說明會) 

1.特殊需求學生特質及特殊教育服務內容宣導。 

2.學前特教班導師提出轉介，並填寫轉介資料；視需要轉介醫療評估。 

3.學前特教班導師辦理第一次家長轉銜說明會(大班生，開學一個月內)。 

3 網 路 提 報 

提報學生之要件： 

1.經鑑輔會鑑定並確定（或疑似）障礙學生。 

2.新提報疑似特殊需求學生。 

4 
初篩及特推會、

收 件 審 查 

1.取得家長鑑定同意書。 

2.分析學生資料是否符合轉介標準；心評人員初篩評估。 

(需做智力鑑定者：注意是否具有一年內心理衡鑑報告) 

3.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轉介學生名單，學前特教導師彙整轉介

學生應檢附之相關資料，由心評人員審查並送件至鑑輔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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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作業項目 工  作  內  容 

5 
測驗結果彙整、 

初判會議 

1.個案評量、晤談與資料彙整：心評人員依學生個別能力現況，選擇適

當心理評量方式評量予以施測，並至福星國小特教資源中心歸還測驗工

具，並彙整施測相關資料。 

2.中階與高階心評人員討論蒐集補充資料後再判讀，並提供撰寫安置建

議書，提供家長及學前特教班導師參考。 

6 
寄發家長通知單、 

回傳安置意願書 

1.鑑輔會將初判結果以書面告知家長及學前特教班導師，並通知家長參

加分區教育安置會議。 

2.家長依初判結果填寫安置意願書，由學前特教班導師傳真至鑑輔會。 

7 
鑑定結果說明會、 

鑑輔會議 

1.心評人員、學前特教班導師、欲安置學校教師及相關人員出席。(學前

特教老師須出席) 

2.回傳疑義名單：本校回傳須參加教育安置會議家長及教師名單。 

3.分區教育安置會議：針對有疑義家長，參加分區教育安置會議。 

4.鑑輔會議：心評人員及相關人員出席鑑定安置會議。 

8 結果通知學校家長 

鑑定安置結果由鑑輔會發文至學前特教班，導師依指定時間上教育部特

教通報網完成通報；特教科上網核發鑑定文號，7日內製發鑑定結果通知

單給予家長。 

9 召開轉銜會議 

(大班生，第二次轉銜會議)：學前特教班導師邀請欲安置學校老師、家

長及相關人員參加轉銜會議。 

(轉入新生)：學前特教班導師至新生前安置學校參加轉銜會議；未就讀

新生請家長帶新生至學前特教班參加新生座談。 

10 
填寫轉銜通報、 

轉銜資料異動接收 

(大班生)：學前特教班導師上轉銜通報網填寫轉銜資料；依特教科公文

辦理通報系統異動(學前)及接收(國小)。 

(轉入新生)：請依特教科公文辦理通報系統提報及接收。 

11 適切性評估 

(轉入新生)：學生安置後，學前特教導師填寫新生「苗栗縣特殊教育學

生教育安置適切性評估表」，再傳真至鑑輔會，評估表正本請學校列入學

生資料移交。 

12 畢業生追蹤輔導 
訪談或電話詢問欲安置學校導師，該生三個月後各方面適應情形，並填

寫「學生及安置該校就業學生之追蹤輔導」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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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轉銜輔導部分： 

項次 作業項目 工  作  內  容 

1 
第一次轉銜會議 

(家長說明會) 

學前特教班導師辦理第一次家長轉銜說明會(大班生，開學一個月內)：向

家長說明轉銜的時程和相關事項，包括轉銜鑑定(確認是否於一年內做過心

理衡鑑)、說明安置國小班型(普通班、分散式資源班、集中式特教班或特

教學校)、國小生活習慣差異、國小學習態度遷移、轉銜需繳交相關資料，

並解說這一年內幼小轉銜時輔導學生在上國小時的語言表達、情緒表達與

人際互動的應對方式。 

2 
(大班生) 

幼小轉銜體驗營 

1.由國小端辦理幼小轉銜體驗營，請家長陪同參與轉銜相關活動(學前特教

班導師依需要參加)。 

2.學前特教班協調校內小一老師，辦理轉銜體驗活動，讓大班生體驗國小

上課作息與氛圍。 

3 第二次轉銜會議 

(大班生)：學前特教班導師邀請欲安置國小老師、家長及相關人員(如專業

團隊)參加轉銜會議，請國小老師向家長解說不同班型的教學型態與學習模

式，並由家長提出疑問，以進行幼小轉銜上接軌。 

說明：交通車需求、專團服務、輔具申請或異動、學費補助…等。 

(轉入新生)：學前特教班導師至新生前安置學校參加轉銜會議；未就讀新

生請家長帶新生至學前特教班參加新生座談。 

4 
(大班生) 

專業及相關服務 

1.升學輔導：依學生平時學習、能力現況、鑑定結果報告與家長需求進行

討論，建議學生未來安置服務參考(自足式特教班、分散式資源班)，並協

助詢問國小階段的相關支持性服務需求(親職教育、交通服務、個案管理服

務、身障學費補助等)。 

2.生活輔導：關於學生幼小銜接相關課程中，加強進入國小生活習慣調整，

例如：有任何生理需求須練習主動表示、用餐時間與課堂時段的調整…等。 

3.心理行為輔導：關於學生幼小銜接相關課程中，加強學生心理情緒行為

協助與家庭諮詢服務，以提供進入國小心理適應或提供國小老師該生的行

為介入方案與相關輔導策略。 

4.專業服務：校內專業團隊服務相關協同教學紀錄，以及校外療育復健醫

療與學前特教班導師間針對學生學習對話紀錄，可提供未來國小在申請專

業團隊服務與教育輔具相關之訊息。 

5.福利服務：依據身心障礙證明提供社福方面的相關服務資訊，包括身心

障礙者生活補助、身心障礙者津貼等。 

6.親職教育：提供家長依學生或家長需求之相關親職文章、親職資訊、家

長團體及專題親職講座，並可利用聯絡簿、親自面談、電話諮詢或親師共

讀等方式，給予學生家長教養新訊，以增加親職效能。 

伍、本辦法陳請校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教師：            園主任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

